附件1

2023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
	资金使用方向
	实施内容
	金额
	备注

	建设交运局
	水旱灾害防御
	山洪灾害防治群测群防和运行维护经费
	5
	


                      





附件2
2023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2023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市级主管
部门
	市水利局

	实施单位
	5个县（市、区）、3个园区水利部门、遂宁市水利局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
	
	436

	
	         其他资金
	
	0

	年度目标
	一是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完成69.62万亩水价改革验收目标；二是加强全市23座小水电站安全监管，确保水电站安全生产；三是开展山洪灾害防治群测群防建设和非工程措施监测预警平台、预警设施设备维护，提高各山洪灾害危险区山洪灾害防御能力；三是完成遂宁市2022年度水资源公报编制、制定遂宁市行业用水定额、开展2023年度水资源调度计划编制工作等水资源管理工作；四是加大河湖保护力度，建立长效河湖巡查保洁机制，开展河湖健康评价；五是完成年度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任务，成功申报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和生产建设项目水保措施完成情况核查等水保工作；六是完成2023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及其他水利专题宣传。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面积
	69.62万亩
	

	
	
	
	小水电站安全监管
	23座
	

	
	
	
	山洪灾害演练
	141次
	

	
	
	
	山洪灾害监测站点
	105处
	

	
	
	
	水资源公报
	1个
	

	
	
	
	国控水资源监测站点
	1个
	

	
	
	
	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一策”方案
	1个
	

	
	
	
	遂宁市重点河湖2023年度水资源调度计划
	1个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审查方案
	30个
	

	
	
	
	水土流失治理
	1平方公里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检测
	2个
	

	
	
	
	河湖评价长度
	40km
	

	
	
	
	水利专题宣传
	≥45次
	

	
	
	质量指标
	截至2023年6月底，完工项目初步验收率（≥%）
	80%
	

	
	
	
	监测站点正常运行比例
	100%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截至2024年6月底，投资完成比例（≥%）
	90%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万元）
	531万元
	

	
	
	
	资金执行率
	≥5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提升水生态文明城市综合效益（≥%）
	10%
	

	
	
	
	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万元）
	≥200万元
	

	
	
	社会效益指标
	山洪灾害防治保护人口数量（万人）
	15万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生态流量达标率（≥%）
	90%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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